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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机动车交强险承保中“即时生效”有关问题

的复函  

 
(保监厅函〔2010〕79号) 

  辽宁保监局： 

  你局《关于对机动车交强险承保中“即时生效”有关问题的请示》（辽保监发〔2010〕5号）收

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机动车交强险承保工作管理的通知》（保监厅函〔2009〕91号，以下简称《通

知》）未强制要求各经营交强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实行交强险保单出单时“即时生效”。 

  二、2009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

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投保人在投保机动车交强险时，可提出交强险保单出单时“即时生效”。根

据《通知》规定，各经营交强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方式实现交强险保单出单时

“即时生效”。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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